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 

参与 PPP 项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科”或“公司”）2020 年公开增发股票的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博世科及全资子公司

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博世科”）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

参与 PPP 项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

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博世科拟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环投集团”）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组成投标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

参与“南宁市武鸣区农村生活给排水及水环境综合改善 PPP 项目”（以下简称“南

宁武鸣区 PPP 项目”或“本项目”）的招投标。如本项目中标，联合体将与政府

出资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 

由于广州环投集团现任董事长刘先荣先生系公司的现任非独立董事，同时，

广州环投集团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签署了《广州环保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关于转让所持广西博世科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并与王双飞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

效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若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完成，广州环投集团将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7.2.3

条的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

法人。根据该上市规则第 7.2.6 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



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该规则第

7.2.3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综上，广州环投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湖南博世科与广州环投集团签

订《联合体协议书》及后续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先荣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71815024A 法定代表人 刘先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2008 年 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354,399.531915 万元 

注册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33（1）号自编负二楼 03 自编之五房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保技术推

广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

环保设备批发；危险废物治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

服务；固体废物治理等业务。 

历史沿革及发展情况 

广州环投集团是广州市政府直属的全资国有企业，致力于环保领域的综

合性业务，拥有城市固体废弃物收集、中转运输和终端处理全产业链，

打造环卫一体化。广州环投集团业务覆盖清洁能源生产（垃圾焚烧发电、

光伏发电、沼气发电）、固废资源开发（卫生填埋、餐厨处理、危废处

置、污泥处理及其它固废处置）、环保装备制造（垃圾焚烧设备、运输

车辆、中转设备）和现代环保服务（环保技术服务、类金融服务）等四

大板块。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末/2019 年度 2020年9月末/2020年1-9月 

总资产 129.97 178.98 

净资产 44.16 58.03 



负债总额 85.59 120.20 

营业收入 15.51 16.08 

利润总额 1.74 3.01 

净利润 1.63 2.78 

关联关系 详见本核查意见“一、关联交易概述”的相关内容。 

履约能力 
广州环投集团系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情况正常，非失信被执行人，具

备履约能力。 

注：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南宁武鸣区PPP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宁市武鸣区农村生活给排水及水环境综合改善PPP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1）新建污水处理项目涵盖武鸣区13个镇，共700个屯完成

680座污水处理站的建设。分别为：灵马镇、宁武镇、马头镇、锣圩镇、府城镇、

太平镇、两江镇、陆斡镇、仙湖镇、城厢镇、甘圩镇、双桥镇、罗波镇。（2）存

量项目位于双桥镇、罗坡镇、仙湖镇、府城镇、陆斡镇、城厢镇、马头镇、太平

镇、锣圩镇、两江镇、宁武镇、甘圩镇12个镇。  

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估算为114,183.18万元 

运作方式：DBF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TOT（转让-运营-移交） 

回报机制：可行性缺口补助 

合作期限：30年 

（二）《联合体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湖南博世科拟与广州环投集团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组成联

合体参与南宁武鸣区PPP项目的招投标。广州环投集团为本项目投标联合体牵头

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递交和合同

谈判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

切事务，并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如项目中标，联合体将

与政府出资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本项目。 



根据该项目的招标公告，项目公司暂定注册资本金为22,836.64万元，约占项

目总投资20.00%。广州环投集团认缴出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85%，持有项目公

司85%的股权；博世科认缴出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4.90%，持有项目公司4.90%

的股权；湖南博世科认缴出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0.10%，持有项目公司0.10%

的股权。 

联合体分工情况：若项目中标，广州环投集团为本项目联合体牵头人，负责

牵头本项目的投资、融资、运营，负责牵头组建项目公司和组织项目公司开展融

资工作，负责统筹项目运营、管理工作；博世科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参与投资、

运营，负责项目全部工程的采购、施工及安装调试，负责项目具体运营、管理工

作的实施。湖南博世科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工作，参与本项目的投资。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项目尚处于投标阶段，若项目中标，联合体各方将遵循平等、公平、互利

的原则签署相关协议，并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项目公司履行各自的出资义务。公

司将根据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如前所述，广州环投集团与公司及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组成联合体参与南宁武

鸣区 PPP 项目招投标并设立项目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同时，因南宁武鸣区 PPP

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农村生活给排水及水环境综合改善，广州环投集团作为联合体

牵头方参与该项目，其与公司也构成了潜在同业竞争。 

鉴于： 

1、南宁武鸣区 PPP 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建设及运营期限长等特点，广州

环投集团作为牵头方参与该项目招投标并设立项目公司，可充分发挥广州环投集

团的综合实力和资金优势，实现各方资源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交易遵循平等、公平、

互利的原则，若项目中标且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

会形成重大依赖； 



3、广州环投集团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博世科也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若项目最终

中标，双方将按照承诺，自项目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 5 年内，由广州环投集团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博世科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股权，具体转让方式及转让

价格等双方再另行协商确定，以解决上述因业务合作而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综上，广州环投集团与公司及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组成联合体参与南宁武鸣区

PPP 项目招投标并设立项目公司，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独立性等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及湖南博世科与广州环投集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

相应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

定。 

2、广州环投集团作为牵头方与公司及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组成联合体参与南

宁武鸣区 PPP 项目招投标并设立项目公司，该情形虽构成与公司存在潜在同业

竞争，但系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州环投集团的综合

实力和资金优势，实现各方资源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广州环投集团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博世科也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若项目最终

中标，双方将按照承诺，采取前述相应的措施解决上述因业务合作而产生的潜在

同业竞争问题，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独立性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国金证券对公司及湖南博世科本次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参与 PPP 项

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国金证券督促公司根据本项

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参与 PPP 项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阎华通                         徐彩霞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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